
甘肃省城市管理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使用指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为,确保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公平、公正、合理地行使裁量权,维

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 (国 办发 〔2022〕 27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章

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以下简称城市管理部门)根据立法

目的、原则,在法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内,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手段、后果、情节、改正

措施和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正确、适当地确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以及给予何种幅度行

政处罚的权限。

第三条 全省城市管理部门实施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的行政处罚,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时,适用本指

△9!

ˇ i o

1



第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 当以事实为依据,与 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遵循合法、合理、公开、公正的原则,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先行的原则。

对同一类违法主体实施的性质相同、情节相近或者相似、危害后果基本相当的违法行为,在行使行政处

罚裁量权时,适用的法律依据、处罚种类应当基本一致,处罚幅度应当基本相当,遵循过罚相当原则。

第五条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

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

第六条 城市管理部门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 当遵循程序正当原则,遵守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明确

执法流程,并向社会公开。

第七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

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的,应 当适用违法行为终了时有效的法律。

第八条 实施行政处罚不得有下列情形 :

(一 )行政违法行为和情节与行为人受到的行政处罚相比,畸轻或者畸重的;

(二 )在同一案件中,不同行为人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情节基本相同,但是受到的行政处罚差异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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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据同一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办理的同类案件中,违法行为人的行政违法行为和情节基本相

同,但受到的行政处罚差异较大的。

第九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实施单处也可以并处的,对轻微违法行为实施单处处罚;对一般和

较重违法行为实施单处或并处处罚;对严重违法行为实施并处处罚。

第十条 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了不同法律规范,不同法律规范规定的处罚种类不同,优先适用法律效力高

的;法律效力相同,优先适用属于特别规定和生效时间在后的。

第十一条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 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除法律、

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限期改正期限最长不超过 30日 ,情况特殊的,经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适当延长。

第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 )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 )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

(三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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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五 )当 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六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

第十三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

(三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四 )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五 )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六 )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七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十四条 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等突发事件,为 了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社会危害,行政机

关对违反突发事件应对措施的行为,依法快速、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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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裁量基准中, “处罚裁量基准
”一栏的

“
以上”

包含本数, “以下
”
不包括本数。 ‘‘

以上”、

“
以下

”
均对应法律原文含义。

第十六条 以下行为可以认定为行使裁量权不当:

(一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确定合理整改期限而未确定的;

(二 )确定的整改期限明显不合理的;

(三 )处罚没有体现本指引的原则和规定的;

(四 )处罚的幅度超越规定的裁量权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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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城市管理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共 113.∶项)

序号 法律、法规、规章名称 处罚事项数

市政公用管理 23

1.1-1.13 13

1.14-1,19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 6

1.20-1.23 《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 4

市容环卫管理 39

2.1-2.21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甘肃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21

2.22-2,28

2.29-2.39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11

24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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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7

燃气管理

3,1-3.24



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工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其他措施 备注

2.29

建筑垃圾

储运消纳

场受纳工

业垃圾、

生活垃圾

和有毒有

害垃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条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不得受纳工业垃圾、生

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

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受纳工业垃圾、生活

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营告,处 5000元 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

较轻

受纳有毒有害垃圾1立

方米以下、工业垃圾2

立方米以下、生活垃圾

5立方米以下

给子警告,处
5000元 以上

6500元 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受纳有毒有害垃圾l立

方米以上3立方米以下
、工业垃圾2立方米以

上5立方米以下、生活
垃圾5立方米以上10立

方米以下

给予营告,处
6500元 以上

8500元 以下罚
岛·
两

`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受纳有毒有害垃圾3立

方米以上、工业垃圾5

立方米以上、生活垃圾

lO立方米以上

给予警告,处
85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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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0
将建筑垃

圾混入生

活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

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
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
(一 )项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子营告,处以罚
款 :

(一 )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

处30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
的,处5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个人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
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 ,

处3000元以下罚款。

较轻
混入建筑垃圾1立方米

以下的

给子警告,个
人处50元 以下

罚款,单位处

以1000元 以下

的罚款

贲令限期改

正

较卓
混入建筑垃圾1立方米

以上3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守告,个
人处50元 以上

100元 以下罚

款,单位处以
1000元 以上

2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混入建筑垃圾3立方米

以上的

给予警告,个
人处100元 以上

200元以下罚

款,单位处以

2000元以上

3000元 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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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工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

处罚裁圣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1

将危险废

物混入建

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

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

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
(二 )项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

款: (二 )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的 ;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 ,

处3000元 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

的,处 5000元 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个人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
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 ,

处3000元以下罚款。

较轻
混入危险废物 1立方米

以下的

给子警告,个
人处50元以下

罚款,单位处

以1000元以下

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4交
IIl

混入危险废物 1立方米

以上3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个
人处50元以上

100元 以下罚

款,单位处以

1000元以上

2000元 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业 lll
混入危险废物3立方米

以上的

给子警告,个
人处100元 以上

200元以下罚

款,单位处以

2000元 以上

3000元 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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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工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2

擅自设立

弃置场受

纳建筑垃

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

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

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
(三 )项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以罚

款 :

(三 )担 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垃圾的;

单位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 ,

处3000元 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

的,处 5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个人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行为之一的,处
200元以下罚款;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

处3000元 以下罚款。

较轻
受纳建筑垃圾l立方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个
人处1000元 以

下罚款,单位

处以5000元 以

上6500元 以下

罚款

贲令限期改

正

′
I妒 |i

受纳建筑垃圾1立方米

以上2立方米以下的

给子警告,个
人处1000元 以

上2000元以下

罚款,单位处

以6500元 以上

8000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受纳建筑垃圾2立方米

以上的

给予警告,个
人处2000元 以

上3000元以下

罚款,单位处

以8000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贲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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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且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3

施工单位

未及时清

运工程施

工过程中

产生的建

筑垃圾 ,

造成环境

污染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施工

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

筑垃圾,并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置,防止污染环境。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

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

的建筑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的,由城市人

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子守告,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

较轻

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5

立方米以下且造成环境

污染的

给子警告,处
5000元 以上2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5

立方米以上10立方米以

下且造成环境污染的

给予警告,处 2

万元以上3,5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未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

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10

立方米以上且造成环境

污染的

给予警告,处
3.5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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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4

施工单位

将建筑垃

圾交给个

人或者未

经核准从

事建筑垃

圾运输的

单位处置

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
二款

施工单位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

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处置的,由城

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子警告,处 1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

较轻
处置建筑垃圾5立方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 1

万元以上4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处置建筑垃圾5立方米
以上1o立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处4

万元以上7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处王建筑垃圾 10立方米

以上的

给予奋告,处7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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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三条
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

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



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工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5

处置建筑

垃圾的单

位在运输

建筑垃圾

过程中沿

途丢弃、

遗撒建筑

垃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四条 处置

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时,应当随

车挠带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按照城市人

民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运输路线、时间运

行,不得丢弃、趱撤建筑垃圾,不得超出核

准范围承运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过程

中沿途丢弃、逾撤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

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处5000元 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

较轻
丢弃、遗撤建筑垃圾 l

平方米以下

给予警告,处
5000元 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ik巾

丢弃、遗撤建筑垃圾1

平方米以上5平方米以

下

给子营告,处 1

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广l′ lR
丢弃、遗撤建筑垃圾5

平方米以上

给子警告,处 3

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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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工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6

涂改、倒

卖、出租

、出借或

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

转让城市

建筑垃圾

处置核准

文件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八条

禁止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

式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的 ,

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子警告,处5000元以上2

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涂改、倒卖、出租、出

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核准文件1次的

给予警告,处
5000元 以上1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4妒 li∶

涂改、倒卖、出租、出

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核准文件2次的

给予警告,处 1

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涂改、倒卖、出租、出

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

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

核准文件3次 以上的

给子警告,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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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7
未经核准

擅自处置

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一款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

接到申请后的20日 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

予以核准的,颁发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 ,

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第
(一 )项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

位处 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

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

(一 )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垃圾的。

较轻
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

垃圾5立方米以下的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

垃圾5立方米以上10立

方米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
施工单位处4万

元以上7万元以

下罚款,对建

设单位、运输

建筑垃圾的单

位处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未经核准擅自处置建筑

垃圾10立方米以上的

给予警告,对
施工单位处7万

元以上lO万元

以下罚款,对
建设单位、运

输建筑垃圾的

单位处2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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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古告,对
施工单位处1万

元以上4万元以

下罚款,对建

设单位、运输

建筑垃圾的单

位处5000元 以

上1万元以下罚

款



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8

处置超出

核准范围

的建筑垃

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一款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

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

接到申请后的20日 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

予以核准的,颁发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 ,

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第
(二 )项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施工单

位处 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建设

单位、运输建筑垃圾的单位处5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款 :

(二 )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筑垃圾的。

较轻
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

筑垃圾10%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
施工单位处1万

元以上4万元以

下罚款,对建

设单位、运输

建筑垃圾的单

位处5000元以

上1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

筑垃圾10%以上20%以 下

的

给予警告,对
施工单位处4万

元以上7万元以

下罚款,对建

设单位、运输

建筑垃圾的单

位处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

贲令限期改

正

严重
处置超出核准范围的建

筑垃圾20%以 上的

给予警告,对
施工单位处7万

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对
建设单位、运

输建筑垃圾的

单位处2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第 67页



序号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裁量阶次和适用条件 (轻

微、较轻、较重、严重〉
处罚裁量基准 其他措施 备注

2,39

任何单位

和个人随

意倾倒、

抛撒或者

堆放建筑

垃圾的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倒、抛撤或者堆

放建筑垃圾。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撤或者堆放

建筑垃圾的,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
对单位处5000元 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对
个人处200元 以下罚款。

较轻

单位随意倾倒、抛撒、

堆放建筑垃圾5立方米

以下,个人1立方米以

下的

给予警告,对
单位处5000元

以上2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

处50元 以下罚

款

责令限期改

正

较重

单位随意倾倒、抛撤、

堆放建筑垃圾5立方米

以上10立方米以下,个
人1立方米以上2立方米

以下的

给予警告,对
单位处2万元以

上3.5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

人处50元 以上

100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严 重

单位随意倾倒、抛撒、

堆放建筑垃圾10立方米

以下,个人2立方米以

上的

给子警告,对
单位处3,5万
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

人处100元以上

200元 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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